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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北市環資字第1076043442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注意事項」。

 
檢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注意事項」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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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資源回收商作業場地環境管理 

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6日北市環資字第 1076043442號令頒修正 

中華民國 93年 6月 3日北市環五字第 09332187400號函訂頒 

 

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輔導管理資源回收商作

業場地之環境清潔衛生，避免污染環境，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資源回收商（以下簡稱回收商），指從事收集、清除

資源回收物進而有買賣行為者，或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規定，向本局辦理登記者。 

三、回收商作業場地面積大於一百坪者，貯存場地應以劃線、隔板或隔

牆方式區隔，並以中文分項標示資源回收物種類名稱。其作業場地

位於住宅區、商業區或保護區者，其戶外作業場地並應設置圍籬。 

四、回收商應依下列規定分類、整理資源回收物，並維持作業場地內外

之整潔衛生及消防安全： 

（一）資源回收物應以容器盛裝、繩索捆綁或其他適當方式分類、整

理並分區堆置貯存，不相容回收物不得混合堆置；且應以護網、

擋樁、堵牆或其他必要措施，防止發生飛散、掉落、倒塌或崩

塌。 

（二）資源回收物及分類貯存設施或容器、應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

得有溢出、洩漏、散發惡臭、污染地面及積水等情事。 

（三）作業場地應具備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備或措施，每季

至少自行或委託合格病媒防治業辦理噴藥消毒工作一次，並作

成紀錄備查。自行噴藥消毒者，應持有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 

（四）資源回收物為破碎易滲漏出污染物質者，其貯存場地之地面應

鋪設水泥地，或以其他不透水設施或容器盛裝，以防止污染物

質滲入土壤、地面水體或地下水體；運送途中應予覆蓋，避免

引起飛揚污染環境。 

（五）資源回收物為易飛散或易揚塵者，其貯存場地之地面應加裝灑

水設施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減少作業揚塵；運送途中應予覆蓋，

避免引起飛揚污染環境。 

（六）貯存場地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易燃性物質，並

應設置嚴禁煙火標示，每年至少辦理消防演練二次，並作成紀

錄備查。 

 (七) 每日作業前、作業中及休息前，應清掃作業場地圍籬內及圍籬

外四米範圍；必要時應清洗之，維持周遭整潔及水溝暢通。 

（八）作業場地外之範圍，不得有因其作業所引起明顯髒亂或有使用

公共用地之行為，其場地內亦不得有飛散之回收物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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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應加強總量管制作業，適時運送資源回收物，避免囤積，防止

回收物有堆置過高之情事。 

五、回收商作業場地運作時間，原則為非假日自每日上午七時起至晚上六

時止，以免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安寧。 

六、回收商作業場地若位於位宅區及商業區且路面寬度不及十公尺者，不

得使用超過三點五公噸大貨車進出載運回收物。 

七、各作業場所運作造成環境污染者，依各該環保法令告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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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0761337311號

訂定「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自107年11月12日起生

效。

  附「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一份。

局長  林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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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ver. 

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案件報備單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一、推動師基本資料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 

字  號 
 

推動師 

證書字號 
 

連絡電話 

(含手機) 
 

通訊地址  

二、輔導標的 

社區建物
名  稱 

□無 
□有                           

有無成立
管理組織 

  □無   □有 

門牌地址       區      里                                     號等 

地段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等 

使用執照 
□無 
□有                       層棟戶數 地面   層   棟    戶 

三、報備輔導項目(以下擇一勾選) 

 □耐震初評（須先取得 2戶且 1/10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意暨委任書） 

 □耐震詳評（須已完成耐震初評，且取得 2戶且 1/10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
同意暨委任書）  

 □重建計畫（應檢附耐震能力評估報告書，但震損屋或海砂屋須取得總戶數
過半數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意暨委任書） 

四、 附註事項 

1﹅本件報備單得採下列方式之一傳送建管處： 

(1)傳真：02-2759-5772，註記危老專案收，並於傳送後撥電話(1999轉 8399)
聯繫確認。 

(2)電子郵件：tpedobp@gmail.com 

(3)親送：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南區 1樓(建管處使用科)。 

2﹅表列報備輔導事項，必須於 6個月內完成報核，逾期失其效力，且同一案
件同一推動師不得再重複掛件。 

3﹅重複申報不予備查，受理報備資訊請於建管處網站「危老重建專區」查詢。 

4、無使用執照之建物，得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合法
建築物簡化認定規定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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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申請書  

本人業依「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之規定，辦理本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輔導重建相關作業，符合申請輔導推動費之條件，茲檢齊

相關文件提出申請，如有訛詐不實，當依法負其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         

                                  申請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一、申請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推動師證書

字      號 
 

連絡電話 

(含手機) 
 

通訊地址  

二、輔導標的及輔導事項 

社區名稱  使用執照  

輔導標的 

建物地址 
     區      里                                               號等 

輔導標的 

地段地號 
     區      段      段     小段                              號等     

輔導項目 □耐震初步評估    □耐震詳細評估    □重建計畫報核 

二、申請條件限制 

項次 自主檢視重點 檢視結果 

1 確認輔導標的已備查在案，並於備查函發文之日起 6 個月內完成核備。 □是 □否 

2 確認輔導標的同一案址之輔導項目未有重複申請核發之情形。 □是 □否 

3 
確認檢附之文件無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及違反臺北市危老

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 
□是 □否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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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附文件 

項次 文件內容（※符號者得視個案實際需要檢附） 檢視結果 

1 危老重建推動師申報輔導案件同意備查公函影本或備查編號 □有 □無 

2 ※耐震初評經都市發展局核備之公函影本或耐震初評報告書影本 □有 □無 

3 ※耐震詳評經都市發展局核備之公函影本或耐震詳評報告書影本 □有 □無 

4 ※重建計畫經都市發展局核備之公函影本 □有 □無 

5 領款收據 □有 □無 

6 申請人（本人）存摺影本 □有 □無 

四、輔導推動費費用核算（本欄項得視個案需要自行增列，※符號得視個案實際情形填載） 

輔導項目 戶數 
輔導推動費申請額度 

（新臺幣元） 

輔導項目 

申請報備日期 

輔導項目 

報核日期 

※耐震初步評估 

 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耐震詳細評估  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重建計畫報核  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元  

注意事項 

申請案經主管機關審核符合規定者，輔導推動費逕匯入申請人本人之帳戶或

以支票給付郵寄至申請人指定地址，受核發之款項，須依據所得申報相關規

定辦理。 

（備註：如以電匯方式領款，需黏貼申請額度之千分之四印花稅票） 

 

主管機關 

審核結果 

□符合（輔導推動費金額總計新臺幣                  元）。 

□不符合，通知申請人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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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領據  第 1聯機關核銷聯 

領受人 (申請人) 

受 領 

事 由 
茲受領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大寫) 

具領人

資 料 

領款人（簽章）：                 (申請人資料)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匯款戶名：                                  

銀行別(含分行)：      銀行      分行 

帳號：                                     (請檢附存摺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粗框內務必填寫資料，切勿修正塗改，俾利匯款作業。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領據     第 1聯機關核銷聯 

領受人 (申請人) 

受 領 

事 由 
茲受領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大寫) 

具領人

資 料 

領款人（簽章）：                 (申請人資料)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匯款戶名：                                  

銀行別(含分行)：      銀行      分行 

帳號：                                     (請檢附存摺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粗框內務必填寫資料，切勿修正塗改，俾利匯款作業。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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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本市老舊建築物更新重建作

業，藉由補助方式激勵危老重建推動師(以下稱推動師)積極協助社區住戶整

合意願、輔導申請耐震能力評估及提具重建計畫申請重建，俾加速本市老舊

建築物之更新、提高耐震能力，達到都市防災之目的同時解決無障礙居住環

境的需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局，執行機關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

管處)。 

三、 本要點核發對象為本局依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第肆點規定

聘任之推動師。 

四、 本要點輔導推動費核發程序： 

(一) 推動師於開始協助社區申辦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或擬具重建

計畫時，應檢具輔導案件報備單（附件一）向建管處辦理輔導備查，

若同一案址已有其他推動師向建管處完成備查有案，則不予受理備查。 

(二) 推動師完成輔導備查程序後，自備查函發文之日起六個月內協助社區

完成同意備查之輔導事項者，得依社區戶數多寡及輔導事項，檢具輔

導推動費申請書（附件二）、備查函﹅各輔導事項之核准公函﹅領款收

據（附件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等證明文

件，向建管處申請核發輔導推動費。 

(三) 建管處受理申請核發輔導推動費案件後，應於二十日內對檢附文件進

行查核，經查核符合規定者，即予核發。經查核不符規定者，應書面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得駁回其申請。 

五、 本要點之輔導推動費核發項目及額度詳附表。 

六、 申請核發輔導推動費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駁回輔導推動費之申請，已

發給者，撤銷原核發處分，並以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其領取之輔導推動費，逾

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 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 

(二) 同一案址有重複申請核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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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反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者。 

七、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建管處編列預算支應。輔導推動費核發之總金額以當年度

預算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至下年度辦理或不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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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輔導推動費核發項目及額度 

      戶數 

 項目 
10戶以下 11～30戶 31～50戶 51戶以上 

輔導完成   

耐震初評 
2萬元 5萬元 8萬元 10萬元 

輔導完成   

耐震詳評 
5萬元 10萬元 15萬元 20萬元 

輔導報核   

重建計畫 
15萬元 30萬元 40萬元 60萬元 

備  註 
輔導本市列管地震受災屋﹅海砂屋完成重建計畫報核

者，其重建計畫輔導推動費依表列額度 2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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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076045786號

訂定「臺北市舉辦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基準表」，自107年

11月24日生效。

  附「臺北市舉辦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基準表」。

市長  柯文哲

消防局局長  吳俊鴻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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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民戶字第1076027081號

主 旨： 公示送達史美雲女士應辦理更正登記之催告書。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史美雲女士應辦理註記史洪○娥戶籍登記之養父姓名，渠業已出

境現住址不明，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

局長  藍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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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 北市教前字第10760509534號

主 旨： 公告「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入

園辦法」修正草案。

依 據： 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擬訂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擬訂之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7條。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四、任何人得自本草案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

供意見。

五、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傳真

：(02)2759-3369；電子信箱

：edu_pse.13@mail.taipei.gov.tw；電話：(02)2720-8889分機

6382；聯絡人：溫怡婷。

局長  曾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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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

兒入園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按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制定公布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

稱幼照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

件之幼兒，其招收優先順序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本府前依上開規定之授權，於一０一年十二

月十二日訂定發布「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

入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保障本市不利條件之幼兒得

優先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 

二、幼照法嗣於一０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其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修正

為：「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

其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第五項規定修正為：「前

項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力之

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本府爰於105

年3月4日修正發布本辦法，除將名稱修正為「臺北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入園辦法」，並增訂不

利條件幼兒登記優先入園之順位、明定原住民幼兒及經直轄市、

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之幼兒不受設籍本市條件之

限制、增訂具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於公立幼兒園招生優先入園

登記時應檢具之證件、增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

收不利條件幼兒達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力相關規定等。 

三、嗣幼照法於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本辦法授權依據

之幼照法第七條第五項修正為：「前二項補助、招收需要協助幼

兒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力之辦法或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準此，上開授權規定所定之授權依據，

已由「不利條件」幼兒修正為「需要協助」幼兒，本辦法除名

稱及第一條授權規定之條次應予修正外，第十條所定「不利條

件」之用語，亦應配合修正為「需要協助」。 

四、再者，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之法制體例與總統公布

法律之格式尚有未合，爰依法制體例修正之。 

五、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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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由「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

件幼兒入園辦法」修正為「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入園辦法」。 

(二)配合幼照法於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施行，修正本

辦法第一條、第十條之用語為「需要協助」幼兒。（修正條文

第一條、第十條） 

(三)依法制體例及總統公布法律之格式繕正款次符號。（修正條文

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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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入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入園辦法 

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入園辦法 

因應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

規定：「前二項補助、招收

需要協助幼兒之優先順

序、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

力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

級主管機關定之。」準此，

上開授權規定所定之授權

依據，已由「不利條件」幼

兒修正為「需要協助」幼

兒，爰配合修正用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需要協助幼兒

優先進入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不利條件幼兒

優先進入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配合修正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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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利幼兒園事宜，並依幼兒教

育 及 照 顧 法 第 七 條 第              

五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利幼兒園事宜，並依幼兒教

育 及 照 顧 法 第 七 條 第              

五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指本市市

立幼兒園及位於本市之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非營利幼兒園：指本府

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

益法人申請興辦，以協

助家庭育兒及家長安心

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

長、推廣優質平價及弱

勢優先教保服務為目的

之私立幼兒園。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公立幼兒園：指本市市

立幼兒園及位於本市之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  非營利幼兒園：指本府

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

益法人申請興辦，以協

助家庭育兒及家長安心

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

長、推廣優質平價及弱

勢優先教保服務為目的

之私立幼兒園。 

依法制體例及總統公布法

律之格式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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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幼兒具下列情事之一

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向

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

登記優先入園： 

一、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

入戶子女、身心障礙、

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及父、母或監護人

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二、經直轄市、縣（市）社

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

之幼兒。 

三、危機家庭幼兒。 

四、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

就讀同一幼兒園。 

前項第三款之危機家

庭，依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第四條

第四條    幼兒具下列條件之一

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向

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

登記優先入園： 

一  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

入戶子女、身心障礙、

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及父、母或監護人

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二  經直轄市、縣（市）社

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

之幼兒。 

三  危機家庭幼兒。 

四  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

就讀同一幼兒園。 

前項第三款之危機家

庭，依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第四條

依法制體例及總統公布法

律之格式繕正，併同酌做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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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規定認定之。 

符合第一項所定情事之

幼兒，除第一款原住民及第

二款外，應設籍本市。 

第一項優先入園登記，

每位幼兒以登記一幼兒園為

限。 

規定認定之。 

符合第一項所定條件之

幼兒，除第一款原住民及第

二款外，應設籍本市。 

第一項優先入園登記，

每位幼兒以登記一幼兒園為

限。 

第五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者，於登記時應出具戶口

名簿及下列證明文件： 

一、低收入戶子女：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

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

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

公文。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會

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卡

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

文。 

第五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資格者，於登記時應出具

戶口名簿及下列證明文件： 

一  低收入戶子女：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

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

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

公文。 

二  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會

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卡

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

文。 

依法制體例及總統公布法

律之格式繕正，併同酌做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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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三、身心障礙：臺北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核發之學前身心障礙幼

兒鑑定安置通知單。 

四、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

法規定註記之戶籍資

料。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

會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

庭身分認定公文。 

六、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 

七、經直轄市、縣（市）社

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

之幼兒：直轄市、縣（市）

三  身心障礙：臺北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核發之學前身心障礙幼

兒鑑定安置通知單。 

四  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

法規定註記之戶籍資

料。 

五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

會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

庭身分認定公文。 

六  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 

七  經直轄市、縣（市）社

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

之幼兒：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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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公

文。 

八、危機家庭幼兒：社會局

核發之危機家庭身分認

定公文。 

九、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

就讀同一幼兒園：兄弟

姊妹經鑑輔會核發之學

前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

置通知單或鑑定結果通

知單。 

前項各款證明文件所載

身分，於登記時應在有效期

間內。 

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公

文。 

八  危機家庭幼兒：社會局

核發之危機家庭身分認

定公文。 

九  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

就讀同一幼兒園：兄弟

姊妹經鑑輔會核發之學

前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

置通知單或鑑定結果通

知單。 

前項各款證明文件所載

身分，於登記時應在有效期

間內。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辦理第四條優先入園登

記，如遇登記超額時，應依

第四條第一項各款順序錄

取。該款登記人數無法全部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辦理第四條優先入園登

記，如遇登記超額時，應依

第四條第一項各款順序錄

取。該款登記人數無法全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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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錄取者，公開抽籤，決定錄

取名單與備取名單順序。 

錄取者，公開抽籤，決定錄

取名單與備取名單順序。 

第七條    參加優先入園登記獲錄

取之幼兒，其父、母或監護

人應於規定時間到園辦理報

到，逾時未辦理者，以棄權

論。 

第七條    參加優先入園登記獲錄

取之幼兒，其父、母或監護

人應於規定時間到園辦理報

到，逾時未辦理者，以棄權

論。 

未修正。 

第八條    參加優先入園登記未獲

錄取之幼兒，於一般入園階

段至其他幼兒園登記，幼兒

園應依第四條第一項各款順

序予以優先錄取。 

第八條    參加優先入園登記未獲

錄取之幼兒，於一般入園階

段至其他幼兒園登記，幼兒

園應依第四條第一項各款順

序予以優先錄取。 

未修正。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辦理優先入園作業之受

理時間、程序及方式，由教

育局定之。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辦理優先入園作業之受

理時間、程序及方式，由教

育局定之。 

未修正。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人數

超過教育局核定該園招收幼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人數

超過教育局核定該園招收幼

配合修正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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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兒總人數百分之二十者，得

報請教育局增聘專業輔導人

力提供專業輔導服務。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人數

未超過前項比率，但確有增

聘專業輔導人力之需求時，

得敘明理由報經教育局同意

後增聘之。 

前項專業輔導人力，指

社會工作人員、心理輔導人

員、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語言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等相

關人員。 

兒總人數百分之二十者，得

報請教育局增聘專業輔導人

力提供專業輔導服務。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人數

未超過前項比率，但確有增

聘專業輔導人力之需求時，

得敘明理由報經教育局同意

後增聘之。 

前項專業輔導人力，指

社會工作人員、心理輔導人

員、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語言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等相

關人員。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二月二日修正之第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二月二日修正之第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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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十條條文，自一百零五年

八月一日施行。 

十條條文，自一百零五年

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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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37832號

主 旨： 世紀泰康生技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登記後6個

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經本府以107年10月4日府產業商字第

107306225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

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7年10月4日府產業商字第10730622500號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 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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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37824號

主 旨： 原利貿易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

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

107年10月4日府產業商字第107306165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

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7年10月4日府產業商字第107306165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 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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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 北市商二字第1076038355號

主 旨： 公告送達本市「亮記雞式小吃店」等57家商業負責人陳述意見通知

函，各應受送達人得於15日內向本處提出陳述書，逾期未辦理，即

依商業登記法第29條規定廢止商業登記。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本市「亮記雞式小吃店」等57家商業（如附件）因有商業登記法

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情事，前

經本處以107年10月8日北市商二字第10731572510號等函請負責人辛

家豪君等於文到15日內向本處提出陳述書，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爰

依法公示送達，自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日。

二、前開通知函暫存本處登記服務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北區

），各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前來領取。

處長  蔡宗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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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 府社兒少字第1076084355號

主 旨： 預告修正 「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 」草案。

依 據：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修正草案詳如附件，本案

另刊登於本府社會局網站。

三、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

本府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向本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洽詢或

提供意見，聯絡資訊如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南區

(三)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分機6974

(四)傳真：02-2720-6513

(五)電子信箱：ha_chichi@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社會局代理局長 黃清高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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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電子信箱：jury@tcpd.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076044763號

主 旨：檢送本局內湖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

84條案件公告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內湖分局107年10月31日北市警內分交字第1076001360號

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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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心字第1076039212號

主 旨： 公示送達本局107年11月1日北市衛心字第1076039211號催繳函，應

送達陳堅君（身分證統一編號：F128****21）催繳函正本1件。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應對之送達之催繳函正本1件，依

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催繳函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至本

局領取。

三、上開送達，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

者，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86。

(三)聯絡人員：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龍老師

。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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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 府都新字第10760126941號

主 旨： 公告總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

正區永昌段五小段142-1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07年11月23日辦理。

依 據：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07年11月8日起，至107年11月22日止，公告

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臺北市中正區永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07年11月8日起，至107年11月22日止，公告

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www.uro.taipei.gov.tw。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

入本案資料蒐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07年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中正區龍興里民活動中心（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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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號）。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

對本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

放棄於聽證中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

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

，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

或照相。但應於聽證開始後十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

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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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二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

址，http://www.uro.taipei.gov.tw）。

九、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

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

告欄。３、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４、臺北市中正區永昌里辦

公處公告欄。５、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６、刊登新

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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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動字第1076014036號

主 旨： 公告臺北市華江雁鴨自然公園（以下簡稱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禁止

餵食野生動物與流浪動物，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 據：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20款。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用詞定義如下：

(一)野生動物：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1款規定之野生動物。

(二)流浪動物：指無特定飼主或管領人之犬、貓及家鴿。

二、為維護臺北市野雁保護區生態環境與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環境衛生

，禁止於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內餵食野生動物與流浪動物。

三、自公告日起施行，違者依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7條規定得處

以行為人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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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建字第10761352762號

主 旨： 公告本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05巷1、3、5、7號地下1層至地上5層等

2棟建築物共20戶，經鑑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所有權人應於

本公告日起2年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

依 據：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

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規定、本府99年7月

30日府都建字第09964214600號公告處理原則及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

工程技師公會106年11月21日新北市結技鑑字第182號鑑定報告書辦

理。

公告事項： 旨揭建築物經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混

凝土建築物，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重建」，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旨述

期限前停止使用並自行拆除，以維護公共安全。

局長  林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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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建字第10761361022號

主 旨： 公告本市士林區天玉街67、69號地下1層至地上5層等1棟建築物共

10戶，經鑑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所有權人應於本公告日起

2年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

依 據：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

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規定、本府99年7月

30日府都建字第09964214600號公告處理原則及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107年8月22日北土技字第10730001396號鑑定報告書辦理。

公告事項： 旨揭建築物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重建」，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旨述期限前停止

使用並自行拆除，以維護公共安全。

局長  林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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